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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教师范〔2019〕31号 

 

2019 2020 

 

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

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方案（2015—2020 年）的通知》（桂政

办发〔2015〕130号）要求，2019—2020 学年，我厅将继续组织

实施广西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计划。为做好优秀退休教师的招

募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支教目标 

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志愿者到我

区贫困县、边境县和有扶贫开发任务县的乡村学校支教，缓解乡

村学校教师数量短缺问题，带动受援学校教师教学水平整体提

升，促进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实现我区教育扶贫攻坚计

划的目标任务。 

二、支教时间 

支教时间为 2019—2020 学年。原则上支教时间不少于 1 学

年，鼓励优秀退休教师连续支教。 

三、支教地点 

我区拟定的支教地点主要为国家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的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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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片特困地区以外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、自治区级扶贫开

发工作重点县、天窗县、民族县、边境县和部分有扶贫开发任务

的县。受援学校为乡镇及以下的义务教育学校（不含县城所在地

的乡镇及该乡镇下属乡村学校）。 

四、招募人数 

根据各地上报需求数据、在校中小学校学生数测算以及上一

年度实施情况分析，2019—2020学年共招募 1515名支教志愿者，

为方便各市统筹实施“三区”人才支教计划、中小学教师走教支

教计划和优秀退休教师支教计划，本年度的优秀退休教师支教计

划分配指标直接下达到各市（具体指标数见附件 2）。 

五、招募对象和条件 

招募对象为我区退休的优秀中小学教师，也可面向区外招

募，但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热爱教育事业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具有较强

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使命感，乐于奉献，自愿到乡村支教。 

（二）身体健康，退休未满 5年，能够承担支教期间的课堂

教学和其它教育教学工作。 

（三）教育教学经验丰富，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。欢迎特级

教师、自治区名师、名校长和“八桂名师”等人员参与报名。 

（四）报名者应同时符合所在地招募岗位的其他要求。 

六、支教形式 

优秀退休教师支教志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开展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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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堂教学为主的支教活动，同时也可以根据受援学校的教育教学

需求进行听课评课、开设公共课、研讨课或专题讲座，指导青年

教师，协助学校做好教学管理和开展教研活动等丰富多样的支教

活动。 

七、补助经费 

（一）补助标准。 

1．优秀退休教师支教志愿者统一按照 3 万元/学年/人的标

准进行生活补助（1 学年按照 10个月计）。 

2．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，对获得特级教师、自治区名师、

名校长和“八桂名师”等教育教学名师荣誉的优秀退休教师支教

志愿者，在上述补助标准的基础上增加 0.5万元/学年/人，增加

部分的经费由受援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配套补助。 

（二）资金使用。 

根据桂政办发〔2015〕130号文件精神，2019年我区统筹自

治区支教走教专项经费以及中央下达的“三区”人才支持计划

教师专项计划中的“银龄讲学计划”经费用于实施该项计划。各

受援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，用于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招募工作

经费、必要的交通补助以及给支教志愿者购买个人意外伤害险

等。 

八、招募程序 

招募工作由我厅负责和领导，由各受援县（市、区）具体实

施。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自愿、择优”原则，按下列程序进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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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布招募公告（7 月 1日）。自治区、市、县（市、

区 ） 三 级 同 时 发 布 招 募 公 告 ， 我 厅 在 公 众 信 息 网

（http://www.gxedu.gov.cn/）、广西日报、南国早报等媒体上

发布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相关网站和本地媒

体上发布本辖区内招募信息（同时发布拟招募支教志愿者乡村学

校、岗位设置名单和申请表）。 

（二）自愿报名（7 月 2 日至 7 月 31 日）。符合条件的优

秀退休教师可以通过以上渠道查阅招募岗位信息，按照自愿原

则，选择支教的地区及岗位，下载填写《广西优秀退休教师乡村

支教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，上交给拟报名

的受援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进行资格审核。 

（三）资格审查（8 月 1 日至 10日）。各受援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局对报名人员材料进行审核，确定面试人员名单。并通知入

围面试人员考核的时间和地点等具体事宜。 

（四）面试考核（8 月 13日至 17 日）。通过资格审查的应

募人员须参加由所报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组织的面试考核和体检。

按照面试成绩排名，由高到低确定拟招募人员名单。 

（五）公示公布（8 月 20日至 24 日）。应募支教志愿者面

试考核、体检合格后，由各受援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将拟招募人

员名单面向社会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结束后将拟

招募人员名单向社会公布。 

（六）签订协议（8 月 30 日前）。各受援县（市、区）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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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局与拟招募人员签订支教志愿服务协议（附件 7），协议一年

一签。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包括支教时间、支教学校、支教

方式和内容、办公与生活条件、生活补助，以及争议处理办法等。

正式签约前，退休教师须提供近三个月体检报告和审核盖章后的

申请表。 

（七）上岗任教。9月秋季学期开学前，由受援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局安排签订协议书的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志愿者到受援

学校任教。 

九、组织管理 

（一）明确职责，统筹协调。自治区教育厅负责优秀退休教

师公开招募工作的统筹、协调和指导，落实补助经费；设区市教

育局负责支教工作的监管，组织和统筹下辖各县的支教工作；县

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具体负责本区域支教志愿者的招募和管理工作，

制定本地“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志愿者”招募工作实施细则，

具体负责支教志愿者招募、体检、录取、协议签订、服务期内志

愿者管理等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强督查检查，实行工作报告制度。受援县（市、区）

要加强检查指导本区域支教工作，认真听取支教志愿者和受援学

校双方的意见和需求，协调解决支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及时收

集积累支教活动过程的资料，总结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的工作

经验，每学期期末将支教工作实施情况报至我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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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保障政策 

（一）支教志愿者在岗期间，由受援县（市、区）组织对其

进行跟踪评估。对不按协议要求履行义务的，或因身体原因等不

适合继续支教的，予以解除协议，并按时间比例追回相应补助费

用。 

（二）受援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积极研究制定政策措施，

鼓励支教志愿者在 1 年服务期满后，继续支持贫困乡村地区义务

教育。有意向继续从事志愿服务的支教志愿者，相关条件符合的

情况下，下一年度可以续签志愿服务协议书。 

（三）服务期间，支教志愿者不转户口。 

（四）各受援县（市、区）有关部门要切实为支教志愿者提

供工作、生活、安全等方面的必要条件，方便其工作和生活。 

十一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报送招募岗位计划表及联系人信息。请各项目县（市、

区）结合本地实际，认真研究招募岗位计划，于 2019 年 6月 25

日前将填写完成的《2019—2020 学年度广西优秀退休教师乡村

支教志愿者招募岗位计划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广西优秀退休教师

乡村支教计划工作联系人名单》（附件 4）报所在市教育局汇总

后报我厅。 

（二）报送支教志愿者情况。请各受援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

填写《2019—2020 学年度广西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志愿者信

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），于 2019年 9 月 30日前报送所在市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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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汇总后报我厅。 

未尽事宜，请与我厅教师工作处联系，联系人及电话：王婷， 

0771—5815208，电子邮箱：jsc0771@163.com,传真：0771—

5815201。 

 

附件：1．2019—2020学年度广西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志 

         愿者招募岗位计划表 

      2．2019—2020学年度广西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计 

         划名额及资金分配表 

3．广西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申请表 

4．广西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计划工作联系人名单  

5．2019—2020学年度广西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志   

   愿者信息汇总表 

6．受援县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志愿者志愿服务协 

         议书（模板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月 19 日 

 


